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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

台湾全民健康保险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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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查阅文献、收集二手数据，从不同角度进行定性分析，对台湾地区全民健康保险的基本情况
进行总结，同时对其运行１０多年来的成就及所出现的问题进行阐述，提出健康保险未来发展中应注重社会公
平，加强财务管理，健全支付方式，推进电子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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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台湾地区全民健康保险的基本情况

１９９５年之前，台湾实行的是多种健康保险制度，
共有１０种之多。主要的如劳工健康保险（１９５０年实
行）、公务员健康保险（１９５８年实行）、私立学校教职
员健康保险（１９８０年实行）、农民健康保险（１９８５年
实行）、低收入户健康保险（１９９０年实行）等。这个
阶段虽然存在多种健康保险制度，但并没有解决所

有居民的健康保险问题。为了克服弊端，台湾从

１９８８年开始就组织人员着手规划实施“全民健康保
险”，简称“全民健保”。１９８８—１９９４年可以说是“全
民健保”的酝酿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完成了“全

民健保”的设计规划。１９９４年８月９日，台湾当局公
布了“全民健康保险法”，同年 １０月 ３日又公布了
“全民健康保险法”修正案，１２月３日公布了“健康
保险局组织条例”，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成立了“健康保

险局”，为“全民健保”的实施做好了法律和组织上的

准备。１９９５年３月１日，正式开始实施“全民健康保

险”。［１３］

全民健保是政府主办的强制性社会保险，采取

了各种措施与方法催保，确保了高参保率，保证了全

民健保的覆盖率，扩大了受益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原

则，也体现了“全民皆纳保”的全民健保宗旨，使全民

都可获得公平可及的医疗服务。中央健康保险局为

保险人，承担全民健保所有的相关业务，负责制度规

划、推动、执行、监督、发展等。全民健保是财务自给

自足、自负盈亏的社会保险，其保费是由被保险人、

投保单位及政府共同分担的，以达到风险共担的目

的。投保金额由行政院卫生署拟订，由投保单位依

公民每月薪资来具体申报。

全民健保的支付范围非常广泛，参加全民健保

的公民上缴保费后即可领取健保 ＩＣ卡，凡公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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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伤害、生育事故等，即可持健保 ＩＣ卡至特约医

院接受医疗服务。其中，西医门诊按“未转诊”和“转

诊”两种方式来收取费用，如果公民没有经过地区医

院转诊而直接到医学中心或高级别医院就诊，就会

提高患者的部分负担，而经过转诊的病人自付比例

则相对比较低。台湾地区全民健保医疗费用支付方

式，由早期的“论量计酬”（按项目付费）、“论日计

酬”（按住院日数付费）逐步改为“论质计酬”（按服

务质量付费）、“按病例计酬”（按病种付费），并逐步

推行总额预算制，以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及照护的成

效，达到以最符合成本效益的原则，提供高质量的医

疗服务。

２台湾地区全民健保取得的成效

２．１全民有保，风险共担

在全民健保实施以前，台湾地区约有 ８００万人

没有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障，而这８００万人多半是１４

岁以下的儿童、家庭主妇以及６５岁以上的老人、离

岛或偏远山区的居民或是没有固定收入的人口，而

这些居民却是最需要医疗服务，也是最容易因病致

贫的居民。在台湾 １９９５年实施全民健保以来，至

２００３年年底，台湾地区超过９８％的人口已经成为全

民健保的保险对象，实现了全民覆盖的基本目标。

对此民众的满意度也从全民健保刚开始实施的３１％

增加到现在的近８０％，可见民众对于中央健保局１０

多年来的努力是持肯定态度的。

２．２全方位照顾弱势群体，减轻民众负担

由于全民健保采取的是强制性纳保制度，为了

照顾一部分无法负担保费的居民以及经济困难的弱

势群体就医权利，健保局也提出了多项缴纳保费的

优惠配套措施，截至２００８年６月３０日共补助了低收

入人群、７０岁以上老人、３岁以下儿童、无业人员１３９

万人，补助费用共计６６．４亿台币，补助６０万低收入

家庭共８２．９亿台币。

对重大伤病患者的补助。台湾行政院卫生署对

癌症、慢性精神病、洗肾及先天性疾病等医疗花费非

常高的疾病，只需保险对象提供重大伤病证明，就可

以免除该项疾病就医的部分费用，同时只要是行政

院卫生署公告的罕见疾病必用的药品，全民健保均

会全额支付，即使少部分不在现有的药品给付清单

内，也可采取专案申请的方式处理。

由于台湾有许多山地，地理环境比较特殊，无法

吸引医务人员，导致医疗资源非常紧张，而基层的医

生也无法满足该地区对昂贵设备及专科医疗的需

求。因此健保局自１９９９年开始推行偏远地区医疗

服务（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ＩＤＳ）计划，来支援当

地的医疗服务。偏远地区民众对于 ＩＤＳ计划的满意

度高达９１％，有的县更高达９９％。

２．３实行按病种付费和总额预算制，控制医疗费用

增长

在之前“论量计酬”的支付方式下医疗费用增长

迅速，因此将支付方式逐渐改为“按病种付费”和“总

额预算制”。医疗费用总额预算制的主要操作方法

就是在年度开始前，由医疗服务提供方及消费者就

一定额度及医疗服务内容，先协商未来适当的健保

医疗费用总额，共同减少诱导需求，加强预防保健措

施的实施，在总额预算制全面实施的２００２年之后，

健保局有效地将医疗费用增长率控制在５％以下。

２．４电子化提升管理效率

台湾公、私立医疗机构中９１．１７％为全民健保

特约医疗机构，并实行 ＩＣ卡就诊制度，民众就医十

分方便，一卡在手就可以看病随处走，非常便利。

同时健保 ＩＣ卡的使用在管理中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ＩＣ卡中存储了持卡人的信息，包括重大伤病的

疾病代码、有效期限、用药记录、过敏记录等。医生

只要读取 ＩＣ卡的内容，就可以知道病人近期的就

医记录、检查记录等，以免不必要的重复检查和重

复用药。

２．５公民医保支出增长稳定，公民平均寿命延长

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医疗服务的价格越来越

高，同时，台湾地区人口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老年

人口的比例也越来越高，整个社会对于医疗服务的

需求也随之增加。因此，全民健保的费用支出也逐

年增加。全民健保通过对医疗机构服务的审查，并

通过医疗费用申报制度，有效抑制医疗费用的增长，

全民健保实施后，台湾地区个人医疗费用的年增长

率从全民健保实施前的１５％降到了目前的７％。［４５］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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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台湾地区全民健保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３．１全民健保财务失衡

虽然国际上对台湾地区全民健保的成就给予了

高度评价，但是全民健保的财务问题却始终未能得

到解决，财务危机屡屡爆发。其原因包括人口增长

与老龄化问题，再加上医疗科技的进步、新药的开

发、医疗支付的范围扩大等。根据《南方周末》２００６

年的报道，从１９９５年至今，台湾全民健保的财政支

出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收入每年的增长率为

４．５８％，而支出的增长率则达到５．７１％，全民健保面

临着破产的危险。

３．２保险费率僵化

根据“全民健康保险法”的规定，全民健保财务

可以对保险费率进行及时的调整，来维持财务平衡。

但是，从台湾全民健保实行至今，也只调整过一次保

险费率，而且幅度非常小，虽然短暂性的遏制了财政

入不敷出的情况，但也造成了民众对全民健保满意

度的下降。

在台湾特殊的政治体制下，要想通过上调保险

费率来提高财务收入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政治家

的活动都是为了选举而服务，为了取得选民的支持，

获得竞选成功，政治家往往不会赞成保险费率的上

调；其次，由于保费负担存在一定不公平性，保险费

率的上调也会造成民众的反对。因此，台湾政府应

当通过其他途径来提高全民健保的收入而不是通过

上调保险费率。

３．３药价虚高侵占健保收入

台湾全民健保中药价不合理侵占健保收入的现

象称为药价黑洞，也就是中央健保局支付医院所交

付保险对象的药品费用和医院实际购买价之间所产

生的差价。虽然中央健保局对药品进行了多次降

价，但效果并不明显。由于在新的药价下，医院基于

自身运营盈利的考虑，会重新考虑替代药品，来取得

最大的收益。这样，不仅药价黑洞未能解决，民众的

健康也相应的受到了损害。

３．４医疗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台湾虽然实行了总额预付的支付方式，但是医

疗资源的浪费现象还是十分严重。自从实施全民健

保后，台湾居民开始变得“爱逛医院、爱拿药、爱检

查”。其次，医院“可住（院）可不住的，要住；可做

（手术）可不做的，要做；可照（内窥镜）可不照的，要

照”的浪费现象也屡见不鲜。因此，医疗资源浪费现

象是台湾全民健保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４台湾全民健保的展望

４．１促进社会公平公正

台湾中央健保局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照顾，例

如对符合经济困难的保险对象，可以转为公益团体

代缴保费、安排分期缴纳、争取其他财政支持等。对

山地或偏远地区的民众提供及时可及的医疗服务，

例如提供定点门、急诊，夜间门诊等。健保局应当建

立与全民健保医疗费用增长相适应的筹资机制，保

证全民健保的可持续发展。

４．２灵活财务管理，开源节流

为了使台湾全民健保有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健

保局应对保险费率的精算模式进行检讨，定期提出

精算报告，评估各种因素对医疗服务价格、医疗费用

等的影响。其次，可以考虑强化电子化办公，降低行

政开支，从小处着手，开源节流。

４．３健全支付方式，提升医疗质量

目前全民健保的给付方式为总额预算制，在各

层面的医疗机构都已实施，健保局应连同医院共同

执行提升医疗品质的方案，同时请第三方来监督实

施总额预算制医院的医疗成效，来稳定医疗支出增

长的趋势，提升医疗品质，追求“品质、公平、效率”的

健保制度。

４．４加快推进电子化服务

在不改变使用原有健保 ＩＣ卡的情况下，扩大健

保ＩＣ卡的应用功能，使民众更易了解全民健保的使

用情形，提升全民健保的医疗品质及资源使用率。

此外，发展网络便民服务平台，整合现有的医疗资源

信息，及时与民众沟通交流，建立咨询功能，进一步

扩展持卡人的资料建立，以便民众了解自身就医情

况。同时，发挥民众自我健康管理的观念来进一步

提升医疗品质。［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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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讯息·

美国联邦法院首次裁定医改法案条款违宪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３日，华盛顿邮报以“Ｏｂａｍａｃａｒｅ

ｕ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为题报道了美国弗吉尼亚州联邦法

官ＨｅｎｒｙＨｕｄｓｏｎ（亨利·赫德森）对美国新医改法案

《Ｐａｔｉ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ＣａｒｅＡｃｔ》中关于

“强制个人购买医疗保险”违宪的裁定，引起了美国

社会的高度关注。

美国新医改法案第１５０１章规定，个人必须购买

基本医疗保险，否则每年至少交纳６９５美元的罚款，

并定于２０１４年执行。这是美国在医改法案中首次

提出个人必须购买医疗保险。此前美国法律并不强

制民众购买医疗保险，民众自愿购买意愿不高，许多

人生病之后直接去急诊室，而法律又规定急诊室病

人必须得到医疗救助，直接造成了政府的大量补贴。

美国弗吉尼亚州司法局长、共和党人肯尼思·

库茨内里提出了医改法案中“强制个人购买医疗保

险”条款违宪的诉状。弗吉尼亚州联邦法官赫德森

是美国政坛著名的保守派，是老牌共和党人，也是首

位作出这一条款违宪的联邦法官。赫德森在４２页

的判决书中强调，宪法中的贸易条款规定，联邦政府

不得强制个人购买某种商品或服务。因此赫德森认

为，这不仅涉及买卖商品的问题，而且有关“个人自

由选择的权利”，因此裁定这一条款“与宪法精神不

符”。

实际上，“强制购买”条款正是反对医改法案的

一个核心内容。在各地法院接到的２０多起诉讼中，

大部分都是对该条款提出异议。弗吉尼亚州和密歇

根州都接到过相关起诉，在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份这两个州

的两名法官分别驳回了起诉，裁定该条款符合宪法。

但这次弗吉尼亚州的赫德森法官却做出了截然相反

的裁决。

（来源：华盛顿邮报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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